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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具 带 持 续 经 营 重 大 不 确 定 性 段 和 强 调

事 项 段 保 留 意 见 涉 及 事 项 的 专 项 说 明

政旦志远核字第 260000240 号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所接受委托，业已完成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鸿控股”或“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并于 2026

年4月 28日出具了政旦志远审字第 260000570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

确定性段和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 14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监管规则适

用指引——审计类第 1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现将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情况说明如下：

我们在上述财务报表审计中，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21号——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的重要性》确定重要性，公司以盈

利为目的，经常性业务的税前利润波动较大，选取近五年经常性业务

税前利润绝对值作为基准，经常性业务税前利润绝对值为 27,385.22

万元，按 5%的比例计算的合并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平金额为

1,369.26万元。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内容

1．保留意见涉及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二）2所述，金鸿控股对中油金鸿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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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北公司”）和沙河中油金通天然气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河金通”）的担保尚未解除，对华北公司的

担保余额由中油新兴能源产业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中油新兴”）

提供反担保，金鸿控股账面就对外担保事项期初期末已分别计提预计

负债 41,089.28万元、31,089.28万元。

由于担保事项期间担保债务余额不断变化，管理层无法准确核算

对外担保事项产生的预计负责金额；同时，由于反担保方提供担保的

财产情形复杂，我们无法合理估计反担保事项对担保债务的影响。因

此我们无法就对外担保产生的预计负债的账面余额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

2．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金鸿控股 2023年度、2024年

度、2025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为-25,195.06万元、-21,016.47万元、

1,732.95万元，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金鸿控股流动负债高于流

动资产 146,461.7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为 5,993.67万元。

同时，金鸿控股于 2024年 6月到期 15金鸿债、16中油金鸿 MTN001

金额 27,974.91万元未能如期清偿，目前已有部分债权人提起诉讼。

2026年 2月 9日，债权人苏州乾泓鑫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金

鸿控股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

向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对金鸿控股的重整及预重整申

请。2026年 2月 24日，衡阳中院复函同意金鸿控股先行进行庭外重

组，由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庭外重组辅助机构。金

鸿控股先行进行庭外重组，能否被法院受理重整、后续是否进入重整

程序以及正式重整最终能否成功均存在不确定性。存在若法院正式受

理重整申请后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清算和终止上市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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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项或情况，连同保留事项所示的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

对金鸿控股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

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3．强调事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

1、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五）5 所述，2020年 10月，关联

法人中油新兴能源产业集团股份公司受让了金鸿控股所持有的华北

公司 100%股权。截止 2025年 12月 31日，金鸿控股对华北公司的

债权为 47,969.63 万元，金鸿控股就该债权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2023年 4月 11日，张家口国储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以其名下价值

45,544.37万元的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及设备为上述债权提供不

高于 3.5亿元的担保。

2、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五、（四）子公司失控所述，金鸿控股与控

股子公司沙河金通的另一方股东就沙河金通的未来发展存在严重意

见分歧导致金鸿控股丧失对沙河金通的控制权，金鸿控股已于 2025

年 4月 14日将上述股权以人民币 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湖州岩及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岩及”），2025年金鸿控股已收到

股权转让款 200万元，截止目前尚未完成过户手续。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1．上述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可能存在的错报对公司 2025年度

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但由于审计范围受到

限制，我们无法就此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是否有必要

对金鸿控股 2025年度财务报表作出相应调整。《中国注册会计师审

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七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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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当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

在重大错报的结论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八条规

定，当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

不具有广泛性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因此，我们对金鸿

控股 2025年度财务报表发表了保留意见。

2．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号——持续经营》

第二十一条规定，如果运用持续经营假设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且财务报表对重大不确定性已作出充分披露，注册会计师应当

发表无保留意见，并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以“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

确定性”为标题的单独部分，以：（一）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

务报表附注中对本准则第十八条所述事项的披露；（二）说明这些事

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

虑的重大不确定性，并说明该事项并不影响发表的审计意见。

3．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涉及的事项，表明存在可

能导致对金鸿控股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财务

报表附注二、（二）中已对重大不确定性作出充分披露，金鸿控股管

理层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25年度财务报表是适当的。基于《中

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1 号——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和

出具审计报告》的规定，发表无保留意见，并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与持

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是适当的。

4．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号——在审计报告

中增加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第九条规定，如果认为有必要提醒

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已在财务报表中列报或披露，且根据职业判断认

为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的事项，在该事项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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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非无保留意见事项，也未被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时，注册会计师

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

5．基于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上述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

是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的事项，金鸿控股管理层

已在财务报表中恰当列报或披露。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规定，该事项不会

导致注册会计师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三、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的影响程度

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确定保留意见涉

及事项对金鸿控股报告期内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

响金额。

四、上期导致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在本期的情况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财

光华”）于 2025年 4月 28日对金鸿控股 2024年度的财务报表出具

了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5]第 215025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

确定性段落和强调事项段落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对于该报告中导

致发表上述意见的事项，中兴财光华于 2025年 4月 28日出具了中

兴财光华审专字[2025]第 215012号关于对金鸿控股 2024年度财务

报表出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和强调事项段落的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一）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在本期的情况

1．上期保留意见涉及事项

金鸿控股截止 2024年 12月 31日存在部分离职员工的劳动仲裁

事项，公司账面计提离职补偿金 321.54万元，我们未能获取充分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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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审计证据以确认公司计提离职补偿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2．本期情况

我们获取了所有离职补偿员工的劳动仲裁裁决书、一审民事判决

书和部分二审民事判决书，重新计算了上期公司依据劳动法计提的离

职补偿金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对期初数没有影响，本期公司根据法院

判决文书补充计提了 1,184.41万元的应付职工薪酬，我们认为上期

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在本期已消除，具体详见《2024年

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审核报告》。

（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涉及事项在本期的情况

1．上期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涉及事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所述，金

鸿控股 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为-15,636.79

万元、-25,195.06万元、-21,016.47万元，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为 3,705.16万元。同时，金鸿控股于 2024

年 6月到期金额 27,974.91万元未能如期清偿，目前已有部分债权人

提起诉讼。这些事项或情况，连同强调事项所示的事项，表明存在可

能导致对金鸿控股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

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2．本期情况

导致对 202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

性段落涉及的事项在本年度仍然存在，其对本年度的影响已在本专项

说明中进行了说明。

（三）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在本期的情况

1．上期强调事项

（1）如财务报表附注十、7 所述，2020 年 10 月，关联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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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油新兴能源产业集团股份公司受让了金鸿控股所持有的中油金鸿

华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北公司”）100%股权。截止

2024年 12月 31日，金鸿控股对华北公司的债权为 47,969.63万元，

公司就该债权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2023年 4月 11日，张家口国储

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以其名下价值 45,544.37万元的房屋建筑物、土

地使用权及设备为上述债权提供不高于 3.5亿元的担保。此外，公司

对华北公司的担保尚未解除，上述担保余额获取中油新兴能源产业集

团股份公司提供反担保，公司就该对外担保已计提预计负债

27,790.24万元。

（2）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2、所述，金鸿控股于 2024年 2月

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传票》、《民事起诉状》等材料，原告里

群声称金鸿控股向其出具《承诺书》，对里群与瑞弗莱克油气有限责

任公司在 2018年 6月 28日签订的《借款协议》承诺偿还剩余借款，

涉案金额 3,911.42万元。金鸿控股及公司时任董事会、管理层声称

对签署上述《借款协议》和《承诺书》不知情，上述事项未履行公司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公司目前已就该事项计提预计负债

977.85万元。

（3）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2、子公司失控所述，金鸿控股与控

股子公司沙河中油 金通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河金通”）的

另一方股东就沙河金通的未来发展存在严重意见分歧导致金鸿控股

丧失对沙河金通的控制权，公司已于 2025年 4月 14日将上述股权

以人民币 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湖州岩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截止目

前尚未完成过户手续。

2．本期情况

（1）公司涉及的里群诉瑞弗莱克油气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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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义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10

月作出一审判决【(2024)京 04民初 54号】，判令瑞弗莱克公司承担

相关借款本金及利息偿还责任，驳回里群对本公司及陈义和的诉讼请

求；后原告里群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5年 12月作

出终审裁定【(2025)京民终 675号】，按上诉人里群自动撤回上诉处

理，一审判决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公司前期已就该诉

讼事项计提预计负债 977.85万元，本期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生效判

决结果对预计负债进行冲回的账务处理，增加公司净资产 977.85万

元。

（2）其他两项导致对 202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带强调事项段落

涉及的事项在本年度仍然存在，其对本年度的影响已在本专项说明中

进行了说明。

本专项说明是本所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出具的，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会计师事务

所和注册会计师无关。

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深圳

刘泉

中国注册会计师：

刘希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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